
汕头市市本级公租房轮候与配租规则
（公开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市本级公租房分配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住

房保障轮候与配租机制，根据省、市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一、本规则适用于金平区、龙湖区市本级政府投资的公租房

保障对象的轮候计分、排序及分配。

二、公租房轮候与配租遵循计分排序、高分优先原则。

三、公租房轮候实行计分制，按照积分高低确定轮候配租顺

序，分数越高，排序越靠前。申请家庭轮候计分的因素包括：轮

候时间、人口结构、特殊困难和其它因素等。轮候分数为各个因

素计分之和。

四、各因素分别按以下规则计分：

（一）轮候时间。轮候时间指从申请之日开始至计分时点的

时间，每满一个月计 2分，不足一个月不计分。

（二）特殊困难。申请家庭有以下特殊困难情况的，分别给

予增加计分：

1、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持有有效的《广东省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一户计 20分；持有有

效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或《支出型困难家庭证》，一



户计 10分。同时持有前述证件的，按单项最高分计分，不重复

计分。

2、申请人为经济困难孤寡老年人（无配偶、无子女且年龄

超过 60周岁），计 20分。

3、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属于一、二级残疾的，每人加计

10分；属于三、四级残疾的，每人加计 5分。

（三）人口结构。申请家庭成员中，每个 16周岁以下（含

此数）未成年人计 5分。

（四）其它因素。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属抚恤优抚对象（部

分烈士（错杀被平反）子女、参战涉核人员、残疾军人、带病回

乡退伍军人、“三红”“三属”、五老人员、铀矿开采军队退役

人员、在乡复员军人等）、见义勇为人员，每人加计 30分。

五、申请家庭成员中有同时符合不同因素加分标准的，分值

累积计算。计分时计分因素已消失的，该项计分应予取消。

六、轮候超两年仍未获得实物配租的家庭，第三年其轮候排

序应当在本年度优先保障家庭之前，但放弃实物配租的情形除

外。

七、申请家庭轮候分数相同的，轮候顺序根据申请时间的先

后顺序确定；申请时间相同的，按照特殊困难情况的得分排序情

况确定，特殊困难情况总分得分高者优先。特殊困难情况总分相

同的，单项得分高者优先。



八、轮候期间，申请家庭的家庭成员、婚姻、收入等影响轮

候排序的因素发生变化的，应当在发生变化之日起 30日内，持

相关材料到市住房保障中心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九、轮候期间，申请家庭因住房、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不再

符合住房保障条件，取消保障资格。

十、放弃实物配租重新轮候的申请人，重新参与轮候的时间

节点按以下确定：

（一）参加抽签并获得实物配租但放弃的，从参加抽签或摇

号时间重新进入轮候。

（二）获得实物配租但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从

通知签订租赁合同期限的最后一天重新进入轮候。

（三）签订租赁合同后 30日内未办理入住手续的，从签订

租赁合同之日起第 30日开始重新进入轮候。

十一、两次放弃实物配租的申请人不再参与轮候，今后只能

选择住房租赁补贴保障方式。

十二、市住房保障中心负责轮候计分及排序工作。申请家庭

积分情况应在汕头市人民政府网站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栏进行

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日。

十三、轮候期间，不予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十四、公租房实物配租根据房源筹集情况，原则上按 1年不

少于 1次组织分配。



十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根据本年度筹集公租房房源及轮候

到位申请人情况，原则上按照房源数与参加配租家庭不超过

1:1.2的比例确定配租候选家庭，制定公租房配租方案。

十六、公租房实物配租前，对轮候的申请家庭，应当在分配

前再审核。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取消配租资格。符合条件的申

请家庭，根据配租方案划定入围家庭。

十七、参加配租的申请家庭通过分类抽签或者随机摇号等方

式，选定公租房。

十八、配租结果在汕头市人民政府网站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

栏进行公开。市住房保障中心向申请家庭发放《汕头市市本级公

租房配租通知书》，配租家庭凭《汕头市市本级公租房配租通知

书》与房管所签订《公租房租赁合同》，办理相关入住手续。

十九、本规则所指计分时点为公租房配租方案印发时间。

二十、本规则自 202x年 x月 x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x年

x月 x日，有效期届满，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根据评估

情况重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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